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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年 6月 5日出具的《关于对慈

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报信有关问题进行核查的函》（发行监管函

[2013]92号）的要求，对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说明举报人反映的发行人慈铭健康体检管理

集团上海公司及下属分院运作不规范的下列情况是否属实：（1）聘请无资质医

生从事体检工作；（2）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如宣称体检后由专家给予体检

结论解释或健康指导，实际从事人员却无相关资质、无专业知识、无临床经验；

（3）咨询服务电话形同虚设，投诉多；（4）薪酬管理混乱，如克扣分院盈利

及一线员工奖金待遇，公司职工则私发购物卡等；（5）制度管理混乱，如公司

发文无文号、时间、公章等；（6）内部管理混乱，如内部网故障时有发生、工

作无规划、重复装修、浪费惊人等。如情况属实，请说明有无具体的整改措施，

相关情况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障碍。

另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说明发行人及其他下属各分院是否存在类

似或其他管理混乱、运作不规范的情况；发行人的特许经营及健康体检管理咨

询业务是否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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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于 2013 年 6 月 7 日至 2013 年 6 月 22 日期间，实地

走访了上海慈铭及除临沂慈铭、金华慈铭以外的发行人下属其他各门诊部。根据

发行人各门诊部提供的医护人员名单，本所律师对医护人员资质进行了现场核查

并通过卫生部及各地卫生主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了复核（对临沂慈铭、金华慈铭

系通过查验医护人员名单及资质证书复印件、卫生部网站复核进行核查）。同时，

对各门诊部负责人、终检医师进行了访谈（对临沂慈铭、金华慈铭系通过电话访

谈）及并对相关管理运作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核查，现将有关核查情况回复如下：

一、上海慈铭及下属门诊部核查情况

1、 关于是否聘请无资质医生从事体检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及《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

执业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在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后，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

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健康体检及候检场所，至少配备

2名具有内科或外科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职业医师，至少具有 10

名注册护士。

经核查，上海慈铭三家门诊部的医生及护士情况如下：

门诊部 医生人数 护士人数

上海卓越门诊部 25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数 5人 21 人

上海至诚门诊部 22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数 4人 13 人

上海慈铭门诊部 23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数 4人 19 人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慈铭及下属门诊部所有从事体检工作的医护人员均具备

相关执业证书，不存在聘用无资质医师从事体检工作的情况。

2、 关于是否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如宣称体检后由专家给予体检结

论解释或健康指导，实际从事人员却无相关资质、无专业知识、无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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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终检医师的主要职责是对体检报告进行审核，在复查结果与初检结果

一致后由终检医师正式签发体检报告，并给予自取体检报告的客户体检结论解释

或健康指导。

经核查，上海慈铭各门诊部负责解释体检结论及健康指导的终检医师均具有执业

资质，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3、 关于咨询服务电话形同虚设，投诉多。

发行人设置了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客服电话号码为：4007000666。上海慈铭

设置了上海地区统一客服电话（4008858058）；上海地区各门诊部还分别设置了

咨询服务电话。上述客服电话均由专门人员负责接听客户咨询投诉并记录。

4、 关于薪酬管理混乱，如克扣分院盈利及一线员工奖金待遇，公司职

工则私发购物卡等。

经核查，发行人制订有供发行人及各子公司执行的《慈铭集团劳动合同管理

规定》、《慈铭集团考勤及工资发放管理规定》、《慈铭集团个人绩效管理规定》等

劳动、薪酬管理制度。上海慈铭制订有《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劳

动人事管理制度》、《2013 年体检分院和检验中心绩效奖金管理办法》等劳动、

薪酬管理制度。

经核查，上海慈铭及下属门诊部执行了上述管理制度，不存在薪酬管理混乱、

克扣分院盈利及一线员工奖金待遇、公司职工私发购物卡等情况。

5、 关于制度管理混乱，如公司发文无文号、时间、公章等。

根据本所律师对上海慈铭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文件登记表》及相

关文件的核查，上海慈铭不存在公司发文无文号、时间、公章等导致制度管理混

乱的情况。

6、 关于内部管理混乱，如内部网故障时有发生、工作无规划、重复装

修、浪费惊人等。

经核查，上海公司及下属门诊部报告期内累计装修支出 90.94 万元，其中主

要为 2012 年发行人管理公司 2012 年承租新的办公地址，装修支出 51.68 万元，

上海慈铭门诊部 2013 年进行了简单装修支出 21.68 万元，不存在内部管理混乱、

工作无规划、重复装修、浪费惊人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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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及其他下属门诊部核查情况

本所律师针对与上述内容有关的情况，本所律师通过本法律意见书已述的核

查方式，对发行人及其他下属门诊部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发行人及其他下属门诊部所有从事体检工作的医护人员均具备相关执业证

书，不存在聘用无资质医师从事体检工作的情况。

发行人及其他下属门诊部负责解释体检结论及健康指导的终检医师均具有

执业资质，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发行人及其他下属门诊部不存在薪酬管理混乱或克扣员工工资等情况。

发行人设置了全国统一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号码为：4007000666。此外，各

地区还设置了地区性服务电话或门诊部服务电话。咨询服务电话均由专门人员负

责接听客户咨询投诉并记录。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发文管理制度并登录了发行人 OA 办公管理系统，查

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发文记录，发行人历次发文均经过相应审批流程，不存在

发文无文号、时间、公章的情况。

三、关于发行人的特许经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总体发展战略，发行人将在稳步提高经营业绩的同时，有选择

性地扩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等地区的体检网点；审

慎选择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布局体检网点。

发行人开展特许经营及健康体检管理咨询业务的业务流程主要为：加盟商提

出特许经营申请加盟商资料调查公司实地考察签订筹建体检中心咨询协

议实地参与验收体检设备对医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正式签订特许经营协议通过联网信息平台实时抽检报告持续业务指

导与监督加盟商绩效考评。

经核查：

发行人与加盟商均签订了相关特许经营协议，对加盟商使用了“慈铭体检”

品牌的范围、权利及义务做了明确约定。

发行人专设连锁事业部，对加盟商品牌管理、体检质量管理、经营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宣传管理等方面进行实时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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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3年 5月底，发行人已营业的加盟店为 11家，处于筹建状态的加盟

店为 14家。经核查，已营业的加盟店均已按照规定取得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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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十四）》之签字页）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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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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